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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是

人类探索自然，征服宇宙，不断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有力武器。当今，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标志。

如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以保护权利人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保

持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从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来看，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越来越注重运

用刑法予以保护。

我国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历史不长，从最早规定侵犯商标权犯罪

的１９７９年刑法算起，其历史也不过二十年。１９９４年通过的《关于惩治
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是我国第一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

事法律。１９８４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了假冒专利罪，
是最早对专利权进行保护的法律。１９９７年刑法最早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
罪。与此相关刑法学领域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也相对滞后。

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聂洪勇同志选择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为其博士

论文的选题，在充分准备并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全面、系

统、深入的研究，并在论文答辩之后又适当修订写成了《知识产权的刑

法保护》一书，这在我国刑法学领域，尚属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论述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著作。

作者以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为研究重点，通过对国内外知识产权刑法

保护历史、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研究，力图揭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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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律性的东西，较为准确的把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深度和力度，寻

求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和非刑法保护的最佳分界线，准确地阐释每一种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特征，解决我国知识产权刑法理论上和刑事司法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力求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更加有力，体系更

加合理。

我认为，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选题新颖，实用性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我国刑法第３章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７节规定的犯罪，共７个法条７种犯罪。

１９９７年修订刑法颁布之前，虽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但较分散，现行刑
法首次作如此集中、系统的规定。知识产权涉及的领域较广泛，包括商

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内容，专业性强，难度大。此前虽有论

著论及其中的某一个方面，但无人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无论从目前的

研究状况还是司法实践来看，都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随着１９９７年修
订刑法的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司法适用中遇到的问题也将会越来

越多，这就需要未雨绸缪，及早对之进行研究，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

要。因而，本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２研究细致，层次清晰。作者在充分掌握知识产权知识的基础上，
紧密结合我国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从刑法学

的角度对每一种犯罪的构成进行了剖析，并仔细分析了每一种犯罪的认

定与处罚。对每个问题基本能做到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表明作者在研

究问题时的认真与细致。虽然本书涉及的问题较多，但层次清晰，有条

不紊。

３见解鲜明，论证有力。作者在本书中不回避问题，勇于提出自己
的见解，并进行充分的论证。如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侵犯商标权犯

罪、侵犯专利权犯罪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构成特征、司法认定以及

立法建议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观点鲜明，论证有力，体现了求实、求真

的精神。

４体系合理，文笔流畅。知识产权体系包括了商标、专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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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商业秘密等，虽说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但其间的差异也是比较明

显的，这在体系的安排上就存在一定的难度。作者通过精心的设计，把

庞杂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下，做到有章有

法。从本书的写作来看，文笔流畅逻辑严密，表现了作者具有扎实的法

学理论功底和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

尽管书中的有些提法尚待商榷，也有一些问题尚未论及，但毕竟是

一篇开拓之作。在此，我愿意把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并希望有更多的

同志加强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研究，以促进我国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

繁荣！

高铭暄

２０００年６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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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智慧创造与人类的进步息息相关，知识成果是人类社会极其宝贵的

财富，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文化昌盛、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和作用。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

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而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知识产权的

竞争。经济的发展使得竞争的焦点由过去对物资资源的争夺，转向对知

识产品的争夺和保护。涉及知识产权的产品的产值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

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美国版权局进行的一

项研究标明，美国１９７７年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８％是由版权法下所保护的
资产所组成的，１９８２年这个数字上升到４６％。１９８２年英国版权部分的
资产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６％，而瑞典在１９７８年其版权部分的资产就
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６６％。美国１９８９年国外直接投资的收入总额为

５３６２亿元，其中仅专利权费和许可证费净收入就达９１８亿美元，占其
国外直接投资收入总额的１７１％，知识产品的发达成了其在政治、经济
和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霸权地位的基础。再如我国技术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也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１９９１年我国技术市场的交易额为９４
亿，１９９２年则猛增至１００亿，使国民经济总产值增加了３０００亿元①。知
识产权不仅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而且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最重

Ⅰ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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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因素之一。

当今，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

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和高新技术竞争的

日趋激烈，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争端频发，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

的国际间双边、多边的谈判，尤其是１９９３年底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
谈判的结束以及《与贸易有关（包括假冒商品在内）的知识产权协议》

的达成，促使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自本

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际化的进程在进一步
加快。

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来看，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越来越

注重运用刑法予以保护。８０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知识产权法律修改频
繁，不断加重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处罚。如美国１９９２年对侵犯
版权刑事处罚的修改，我国香港１９９５年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修改即
是如此。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明

显。运用刑罚惩治与预防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对知识产

权进行保护的发展趋势。如在１９９５年世界贸易组织通过的《与贸易有
关（包括假冒商品在内）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中，即

要求成员国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予以刑罚处罚。该《协议》第６１
条规定，“全体成员均应提供刑事程序及刑事处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

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是如此。可以采用的救济包括处以

足够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处以罚金，或二者并处，以符合适用于相应

严重罪行的惩罚标准为限。在适当的场合，可采用的救济还应包括扣

留、没收或销毁侵权商品以及任何主要用于从事上述犯罪活动的原料和

工具。成员可规定将刑事程序适用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其他情况，尤其是

有意侵权并且以商业规模侵权的情况。”该《协议》第７２条规定“未经
其他成员同意，不可对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予以保留。”在保护知识产

权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公约中，只有在知识产权协议上签字的缔约方为最

多，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现有成员９７个，《保护文学艺术作

Ⅱ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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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伯尔尼公约》，现有成员８４个，而在该《协议》上签字的缔约方已达

１００多个（包括我国在内）。因而可以说，以刑法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多
数国家的选择，也必然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选择。

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不仅是国际社会的要求，而且也是发展对

外贸易的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的需要。当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

贸易，如涉及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以及与高新技术贸易

为主的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客观上需要对这种正常的贸易提供有力的

保护，以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许多国家把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本国在国

际中争取优势、保持优势和发展优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知识产权制度

应为国际间经济、技术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得知识和技

术得以在国际上顺利进行转让和传播，以维持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人

类社会共同的繁荣和进步。而要使知识产权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

能没有刑罚的强大威慑力作后盾。

我国把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７０年代末即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
并于８０年代完成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诚如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所说，“在知识产权史上，中国完成所有这一

切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①。我国１９８２年制定了商标法，１９８４年制定了
专利法，１９９１年制定了著作权法。１９７９年刑法规定有假冒商标罪，

１９９３年通过《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１９９０年通过
《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１９９７年通过的修订刑法对于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作了集中、统一的规定。可见，我国一开始即把知识产权的

刑法保护作为整个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研究起步较晚，１９７９年才开始较系统地研究

Ⅲ前 言

①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状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洲传播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６月版，第５页。



它①，所以目前即使在知识产权法学领域也有不少问题尚处于探索、争

鸣阶段，在刑法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在观念上，人们对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很难和其他刑事犯罪等同起来。调查表明，

人们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憎恨程度远远小于一般的刑事犯罪，甚至还

有同情的情绪，多数人认为政府司法机关应当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惩治危

害人身安全方面的犯罪，这种观念在文化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尤

其如此。② 我国即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如我国１９９１年６月１日施行的著
作权法之所以没有规定刑事责任条款就是因为“考虑到我国公众的接受

能力，从一个长期没有有效的著作权保护，无偿使用他人作品习以为常

的环境，一跃而对有些侵权行为判处刑罚，难以接受。”这种观念是导

致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不够深入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论文选题的研究，国内出版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论著，如《知识

产权法》、《版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信息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等都有所涉及。国内出版的刑法学著作中，也有一般的论述，但据

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情况，尚未见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的专著。国外对于知识产权的研究历史虽早我国上百年，但

从刑法学的角度而言，远不如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在

笔者所能见到的外文期刊和知识产权论著中可以发现关于知识产权刑法

保护的个别文章，但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论文与专著尚不多见。

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和司法面临着很多

新情况、新问题。这迫切需要对之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丰

富知识产权刑法理论，服务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实践。有鉴于此，笔者选

择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作为论文题目。希望通过论文的写作，对于我国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所涉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一全面的探讨，并希望能

Ⅳ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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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郑军著：《著作权犯罪研究》，博士论文，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印，第２０—
２１页。

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２卷），中国方正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版，第７页。



够抛砖引玉，引发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从而加强对知识产权刑

法保护的研究，以建立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刑法保

护体系。

论文共分六部分，第一章主要考察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和我国台湾地

区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通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中具有

代表性的国家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考察，了解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的世界状况，检讨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得失利弊，并提出一些改进

意见。第二章概述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史，并探讨了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第三章具体研究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侵犯

著作权犯罪；第四章研究侵犯商标权犯罪；第五章研究侵犯专利权犯

罪；第六章研究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由于论文大量涉及到知识产权法方面的知识，而知识产权法的专业

性又非常强，所以，论文的写作有一定的难度。加上资料的匮乏和笔者

学识、功底的浅陋，文中疏漏与待商榷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师长、同

仁、学友多多指正！

聂洪勇

２０００年６月

Ⅴ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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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我国

台 湾 地 区 知 识 产 权

刑法保护的立法考察

第一节 英美法系国家知识产权

刑 法 保 护 立 法 述 评

一、英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一）侵犯著作权犯罪

１７０９年，英国议会通过《安娜法令》，１７１０年生效。该法规定作者
是作品的权利人，作者有权控制和处理自己的作品，有权分享他人使用

作品带来的利益，对于已出版的著作采取有限制的保护。为使本国的著

作权法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英国１９７３年成立了审议著作权法委员会，
研究修改１９５６年著作权法，经过多年努力，于１９８８年通过了新的著作
权法。现在，说到英国版权法，一般指《联合王国１９８８年版权、外观
设计与专利法》的第一编“版权法”。

英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规定在著作权法第１０７条中。第

１０７条（１）规定：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而实施下列行为者构成犯罪———
（ａ）为出售或出租之目的而制作，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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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非为私人及家庭使用之目的而向联合王国进口，或者
（ｃ）在实施任何侵犯版权行为之观点的支配下而在商业过程中占有，
或者

（ｄ）在商业过程中（ⅰ）出售或出租，或者（ⅱ）提议或公示欲出
售出租，或者（ⅲ）公开展览，或者（ⅳ）散发，或者
（ｅ）在非商业过程中以损害版权所有人利益的程度散发版权作品的
侵权复制件，而且行为人知道或有理由认为此种复制件侵犯版权。

第１０７条（２）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也构成犯罪———（ａ）制作专门
设计或改造用来复制某一特定版权作品的物品，或者（ｂ）占有这样的
物品，而且行为人知道或有理由认为此物品将被用来为出售或出租或在

商业过程中使用之目的而制作作品之侵权复制件。

对于邻接权的保护，著作权法第１０７条（３）规定：
关系到以下方式（接收广播或电缆节目的方式除外）侵犯版权———

（ａ）公开表演文学、戏剧或音乐作品，或者（ｂ）公开播放或放映录音或
影片，如果其知道或有理由认为版权将受到侵犯，任何导致这些作品被

如此表演、播放或放映的人将构成犯罪。

据此，英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如下几种犯罪：

１制作侵权复制品罪———主观上以出售或出租为目的。

２进口侵权复制品罪———主观上非为私人及家庭使用之目的。

３占有侵权复制品罪———主观上以出售或出租的商业活动为目的。

４出售侵权复制品罪———主观上以商业营利为目的。

５出租侵权复制品罪———主观上以商业营利为目的。

６公开展览侵权复制品罪———以商业营利为目的。

７散发侵权复制品罪———在非商业过程中以损害版权所有人利益的
程度散发。

８制作侵权物品罪———以制作版权作品的侵权复制件为目的。

９占有侵权物品罪———行为人知道或有理由认为此物品将被用来为
出售或出租或在商业过程中使用之目的而制作作品之侵权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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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未经授权表演作品罪———主观上知道或有理由认为版权将受到
侵犯。

１１未经授权播放录音、影片罪———主观上知道或有理由认为这样
做版权将受到侵犯。

如果由法人所实施的上述规定的犯罪被证实是经其经管人、经理、

秘书或其他类似官员，或者可能使这类权能者同意或默许而为之结果，

该人即与法人构成共同犯罪，并将共同接受审理与惩罚。关系到其事务

由其成员管理的法人时，“经管人”是指法人的一个成员。

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诉讼程序。英国版权法第１０８条规定，一个人在
下列情况下应被视为已受到刑事控告，引起诉讼程序的开始：（ａ）在英
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当侵权行为人被口头告知已受控告或收到传

票或起诉书时，（ｂ）在苏格兰，当其被警告、控告或收到控诉或起诉书
时。命令可依法院本身意向或公诉人（或者在苏格兰，检察长或检察

官）的申请而颁布，而且不论被告是否已被定罪。

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英国对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规定了

监禁和罚金两种刑罚。对于犯制作侵权复制品罪，进口侵权复制品罪，

散发侵权复制品罪的行为人，在简易审裁决情况下处以６个月以下监禁
或不超过法定最高限额的罚金，或者二者并处①；在陪审裁决情况下处

以罚金或２年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构成第１０７条其他犯罪者在简易
审裁决情况下将处以６个月以下监禁或不超过罚金标准第五级数额之罚
金，或二者并处。

为了及时地查处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英国版权法第１０８条规定，受
理依第１０７条而控告某人犯罪的程序的法院，如果认为被告在被捕或被
控告时在商业过程中占有、监管或控制着某一版权作品的侵权复制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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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况以外，《１９７７年刑事法》规定，治安法官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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